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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照騎機車又超速、方向燈也不打! 

桃園分署扣押薪資後繳清罰鍰 

   為貫徹行政院「五打七安」政策，維護道路安全，法務部

行政執行署桃園分署（下稱桃園分署）針對交通違規、欠繳牌

照稅等行政執行案件持續強力執行。某居住於新北市樹林區，

經常在桃園活動之張姓男子(90年次，下稱義務人)，因無照騎

機車、超速、未使用方向燈、無故不接受道路安全講習等，遭

裁罰交通罰鍰累計新台幣(下同) 2萬 9千元未繳納。經桃園分

署執行義務人薪資債權，義務人任職之公司終於在 115 年 5 月

底一次匯款繳清。 

    本件義務人在 112 年 4 月間於桃園區長壽路因騎機車超速

逾 40公里，遭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舉發，由桃園市

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(下稱移送機關)裁處 2,000 元之罰鍰；當

年度 11月某日，又因在新北市新莊區騎機車未打方向燈，經新

莊分局交通分隊舉發，由移送機關裁處義務人 1,200元之罰鍰；

隔年 113 年 3 月間，義務人在臺北市大同區又因 5 年內遭查獲

第 2 次無照騎機車，經大同分局延平派出所舉發，由移送機關

裁處義務人 2 萬 4,000 元之罰鍰。後因義務人逾期均未繳納，

移送機關將上開罰鍰與未參加交通安全講習罰鍰 1,800 元，於

114年 4月起陸續移送桃園分署執行，金額總計為 2萬 9 千元。



桃園分署於收案後，迅速於 114 年 6 月向義務人任職之某裝潢

公司扣押義務人每月薪資的 3 分之 1，並在 115 年 1 月發收取

命令。該裝潢公司於接獲桃園分署之扣押、收取命令後，並未

聲明異議，但亦未將薪資繳納至桃園分署，桃園分署於 115 年

3月間再次發函請裝潢公司解繳義務人薪資，並載明若不解繳，

得依法逕向該公司執行，該公司於是在 115 年 5 月底將義務人

欠繳之罰鍰總額一次匯款繳清。 

    桃園分署持續為維護交通安全盡心努力，並依法務部行政

執行署指示辦理「交通專案」，積極強力執行滯欠交通違規罰鍰

之案件，呼籲汽機車駕駛人，切勿違反道路交通相關法規，若

有欠繳交通罰單、牌照稅、費用等，收到繳款通知後，應主動

於繳款期限內自行繳納，切勿抱持僥倖心態，以免遭移送行政

執行，導致名下財產遭到查扣而後悔莫及。 
 

 

 

 

 



▲公司將義務人之薪資匯入移送機關公庫繳清罰鍰 

 

 


